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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应急〔2024〕138号

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加强化工企业动火

和受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局：

为进一步规范化工企业特殊作业安全管理，聚焦动火、受

限空间等易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的作业，重点整治制度不健全、

风险辨识不到位、审批流程走过场、监测分析不到位、作业监

护不落实等突出问题，推动建立特殊作业长效常态监管机制，

有效防范特殊作业事故，按照《浙江省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

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（2024—2026年）》《浙江省有

限空间安全管理“一件事”改革实施方案》相关要求，现就加强

化工企业特殊作业安全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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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深刻吸取教训，清醒认识特殊作业安全风险

今年以来，全国危险化学品企业共发生 9 起较大事故，从

直接原因分析，涉及动火和进入受限空间作业的 4 起，非法组

织生产 2起，违规试生产 1 起，操作规程执行不到位 1起，异

常工况盲目处置 1 起，其中特殊作业导致的较大事故占比高达

44.4%，充分表明特殊作业安全风险防范仍然是目前危化品安全

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。我省今年也发生了 2起因特殊作业导致

的亡人事故，暴露出部分地区、部分企业对特殊作业风险防范

认识不到位、措施不落实等问题，教训十分深刻。各地要深刻

吸取特殊作业事故教训，清醒认识防范动火、进入受限空间等

特殊作业事故的紧迫性、必要性和复杂性，落细落实有关工作

举措，坚决遏制特殊作业事故发生。

二、聚焦突出问题，切实加强特殊作业安全管理

各地要督促危化品生产及使用取证企业、带储存经营企业

和非许可化工医药企业（以下简称化工企业）聚焦动火、受限

空间作业事故教训和今年以来检查发现的突出问题，进一步加

强基础性管理。

（一）强化交叉作业安全管理。同一作业涉及两种或者两

种以上特殊作业的，应同时执行各自作业要求，并在作业现场

完成审批工作。同一作业区域应减少、控制多工种、多层次交

叉作业，最大限度避免交叉作业；交叉作业应指定专人统一协

调管理，作业前要组织开展交叉作业风险辨识，采取可靠的保

护措施，并保持作业之间信息畅通，确保作业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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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作业监护管理。作业期间应设置监护人，风险

等级较高的受限空间作业应增设监护人员，监护人应由具有生

产（作业）实践经验的人员担任，并经专项培训考试合格，持

证上岗；作业前，监护人应对进入作业场所的人员及携带的工

器具种类、数量进行登记，作业完毕后再次清点，防止遗漏。

作业期间，监护人应在作业场所外全程监护，确需离开的应收

回安全作业票，中止作业。出现异常时，监护人应及时中止作

业，并采取安全措施进行应急处置。

（三）强化气体连续检测分析管理。动火、进入受限空间

作业过程中应强化连续检测，作业人员应随身携带便携式气体

检测报警仪或在作业区域配备移动式气体检测报警设备，连续

监测作业区域内各特征气体浓度，确保气体浓度超限报警时，

能立即停止作业、撤离人员、对现场进行处理；作业中断后应

严格重新检测，防范因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。

（四）强化重点人员职责管理。针对不同作业类型，明确

作业审批人、监护人员、作业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等“四类人员”

安全职责，压实作业相关人员安全责任。

（五）强化受限空间安全管理。一是分级分类精准辨识受

限空间。按照分级分类原则，对本单位受限空间重新开展一轮

辨识，除固有的受限空间外，生产过程需要常态化进入作业的

受限空间，也必须纳入辨识，统一建立受限空间清单，明确数

量、位置、危险有害因素等，形成“一企一档”，并持续动态更

新，确保无遗漏、无盲区。二是强化救援装备配备。常态化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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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配全便携式气体检测报警仪器、呼吸防护用品（正压式空气

呼吸器、高压送风式长管呼吸器等）、机械通风设备、照明工

具、通讯设备、防护用品（全身式安全带、安全帽、安全绳等）

等受限空间作业救援装备“六件套”。三是强化救援保障。针对

辨识出来的受限空间作业可能发生的事故，制定应急救援卡片，

明确发生异常情况下的救援组织和救援程序，开展救援演练，

确保现场作业人员和监护人熟练掌握作业防护、救援设备使用

方法和应急救援程序，防范因盲目施救导致的事故扩大。

（六）强化承包商管理。健全完善承包商开展特殊作业安

全管理制度，涉及特殊作业外包的，要与承包单位签订安全生

产管理协议，明确双方安全管理职责；要将其发包的特殊作业

进行统一协调、管理，承担特殊作业安全管理主体责任；要将

承包商的人员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进行统一管理，对外包作业

人员进行统一培训；要严格审核承包单位安全资质能力，并定

期进行考核评估。

三、强化监管执法，提升特殊作业监管效能

（一）加强执法检查。各地要加大对特殊作业的检查力度，

按照逢执法必查，逢许可审批必查，逢专项检查必查“三查”要

求，重点检查特殊作业制度是否完善；同一作业活动涉及两种

及以上特殊作业情形的是否同时办理相应的作业审批手续；受

限空间作业是否定时监测气体浓度；动火、进入受限空间作业

是否存在先作业后检测分析现象；特级动火是否按要求制定作

业方案；动火作业中断后是否按要求重新进行检测分析；特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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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业监护人是否经培训考试合格上岗；节假日是否对动火作业

进行升级管理等突出问题。

（二）加强追责问责。各地要加强涉及特殊作业的重大事

故隐患追责问责，将受限空间未辨识、作业审批流程不明确或

执行程序错误、未办理安全作业票、未按规定开展气体取样分

析、作业现场安全管控严重缺失、监护人未经专项培训考核合

格、监护人未履行监护职责等作为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，对

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，按照《浙江省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排

查治理责任倒查规定（试行）》，依法依规严肃查处。

（三）升级管控手段。各地要督促重大危险源企业在 11月

底前率先建成投用特殊作业线上审批与过程管理系统，有效防

范无证作业、审批流程走短路、作业流程不规范、现场监护不

到位等问题，切实提升企业特殊作业事故预防和风险管控能力。

督促化工企业根据企业动火、受限空间作业特点，严格落实作

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全程携带便携式气体检测报警仪，及时发

现作业过程中的可燃有毒气体超标、氧气浓度不达标等异常情

况。鼓励化工企业利用现有条件，对动火、受限空间等作业实

施现场视频监控、后台全过程监测措施，强化作业过程管理；

特级动火应采集全过程作业影像。

（四）建立长效常态监管机制。各地要借鉴宁波市开展特

殊作业监管做法，由市级统筹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化工园区监管

力量和第三方力量，在 10月底前建立特殊作业常态长效监管机

制，总体按照五步法落实日常监管。一是督促企业严格执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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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安全风险承诺公告制度，每天下午 16:00前在“危险化学品全

生命周期安全在线”填报明天特殊作业情况；二是属地应急管理

部门运用“危险化学品全生命周期安全在线”进行数据分析研

判，辨识高风险作业企业，形成抽查任务清单；三是派出队伍

按照“四不两直”要求，开展抽查检查，形成问题清单及执法清

单；四是督促企业落实闭环整改，依法进行查处；五是每月综

合分析，及时发现问题，落实改进措施。

请各市严格对照各时间节点抓好贯彻落实，每月 5日前将

特殊作业执法检查情况报省厅，10月 31日前，将建立特殊作业

常态长效监管机制及运行情况书面报省厅。联系人：刘天奇，

联系电话：15888809399（浙政钉）。

浙江省应急管理厅

2024年 9月 19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依申请公开）

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4年 9月 1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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